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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環境負荷及空品概況 

臺中市成為直轄市後人口數逐年成長，新興建設的林立及各項產業

的進駐，市內的工廠數、車輛數及汽柴油發油量隨之成長，已成為全臺

第 2 大都市，顯示臺中市正在持續發展中，隨著都市的蓬勃發展，轄內

的環境負荷日益增加。 

(一) 環境負荷 

1、人口負荷 

臺中市總人口數統計至 107 年底已達 280 萬 3,894 人，佔全國

總人口數 11.9%，人口數逐年增加，為臺灣第二大城市，如表 1。 

表 1、104 年至 106 年臺中市人口統計基本資料一覽表 

年度 面積(平方公里) 人口數(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104 

2,214.90 

2,744,445 1,239.08 

105 2,767,239 1,249.38 

106 2,787,070 1,258.33 

107 2,803,894 1,265.9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查詢網 

2、工廠負荷 

臺中市工廠登記數至 107 年共 1 萬 9,156 家；工廠密度 107 年

為 8.65 家/平方公里，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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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4 年至 107 年臺中市工廠家數及工廠密度統計資料 

年度 
工廠登記數(家) 工廠密度(家/ km2) 

家數 較上年增減數 家數/km2 較上年增減數 

104 17,525 ＋560 7.91 ＋0.25 

105 18,204 ＋679 8.22 ＋0.31 

106 18,857 ＋653 8.51 ＋0.29 

107 19,156 ＋299 8.65 ＋0.1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3、機動車輛 

臺中市機動車輛 107 年登記總數約 280 萬輛，車輛數持續成

長，如表 3。 

表 3、104 年至 107 年臺中市機動車輛種類及數量統計資料 

年

度 

大客車 

(輛) 

大貨車 

(輛) 

小客車 

(輛) 

小貨車 

(輛) 

特種車 

(輛) 

機車 

(輛) 

總計 

(輛) 

104 3,697 22,398 891,966 117,408 7,118 1,650,878 2,693,465 

105 3,807 22,469 908,883 117,997 7,362 1,665,116 2,725,634 

106 3,717 22,261 926,625 118,828 7,512 1,687,364 2,766,307 

107 3,731 21,691 941,539 119,511 7,523 1,706,686 2,800,681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4、油品使用 

臺中市加油站數 107 年共 310 家，統計汽、柴油發油量約 198

萬公秉，柴油發油量呈現逐年成長趨勢，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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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4 年至 107 年臺中市汽、柴油發油量統計資料 

年度 
加油站站數 

(站) 

汽油發油量 

(公秉) 

柴油發油量 

(公秉) 

總計發油量 

(公秉) 

104 308 1,359,796 596,572 1,956,368 

105 309 1,411,617 615,220 2,026,838 

106 310 1,392,678 615,334 2,008,012 

107 310 1,358,238 624,488 1,982,726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二) 空氣污染物來源分析 

臺中市的空氣品質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 5 項空氣污染物包

括：懸浮微粒(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

及臭氧(O3)皆為符合國家空氣品質標準的二級防制區。106 年 1 月 1 日

起，環保署新增劃分細懸浮微粒(PM2.5)防制區，除臺東縣外，全臺各縣

市均被列入三級防制區。統計 107 年度全臺 PM2.5 僅基隆市、臺北市、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及澎湖縣低於國家空氣品質標準年平均值每立

方米 15 微克。依環保署公布之國家空氣污染排放清冊 TEDS 9.0，來源

比例如下： 

1、細懸浮微粒 

細懸浮微粒以固定源、移動源及逸散源各約佔 32%、29%及

39%，進一步分析其貢獻來源，如表 5，前 5 大排放源包括柴油車、

電力業、車行揚塵、營建工程及裸露地表等，均列為本市管制重點，

並研擬相關管制作為。 

2、懸浮微粒 

懸浮微粒以固定源、移動源及逸散源各約佔24%、17%及59%，

前 5 大污染排放源包括營建工程、車行揚塵、裸露地表、電力業及

柴油車等，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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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中市細懸浮微粒及懸浮微粒來源結構分析 

污染排放源 污染源類別 
PM2.5 PM10 

噸/年 百分比 噸/年 百分比 

柴油車 移動源 1,426 17% 1,634 9% 

電力業 固定源 1,244 15% 1,648 9% 

車行揚塵 逸散源 763 9% 3,225 18% 

建築/施工 逸散源 760 9% 3,802 21% 

裸露地表 逸散源 757 9% 1,892 11% 

鋼鐵基本工業 固定源 630 7% 1,076 6% 

汽油車 移動源 540 6% 748 4% 

餐飲旅館業 固定源 485 6% 526 3% 

機車 移動源 310 4% 408 2% 

食品業 固定源 263 3% 477 3% 

農礦操作 逸散源 244 3% 611 3% 

露天燃燒 逸散源 211 2% 232 1% 

非公路運輸 移動源 198 2% 245 1% 

造紙及印刷業 固定源 137 2% 198 1% 

水泥及預拌混凝 固定源 122 1% 271 2% 

其他   ─ 408 5% 765 4% 

資料來源：TEDS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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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氣品質分析 

1、季節性空氣品質比較 

經統計分析臺中市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而

臺中市空氣品質也受到地形、氣候的影響，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

為臺中市細懸浮微粒污染的高峰期，在夏秋季及春冬季可看出明顯

季節性差異，如圖 1。 

圖 1、臺中市季節性空氣品質比較 

2、全國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比較 

(1)各縣市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比較 

104年至 107年各縣市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變化呈現由南向

北遞減，整體現況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如圖 2，統計 107 年臺

中市在全國 22 行政區中(數值由低至高)排名為第 10 名，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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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國 104 年至 107 年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環保署測站) 

表 6、各縣市 107 年細懸浮微粒年平均值及排名 

縣市 
107 年 

縣市 
107 年 

濃度 排名 濃度 排名 

新北市 15.3 7 南投縣 23.8 19 

臺北市 15.0 6 雲林縣 24.6 22 

桃園市 17.6 9 嘉義市 23.7 17 

臺中市 18.8 10 嘉義縣 23.5 16 

臺南市 23.8 20 屏東縣 19.4 11 

高雄市 23.9 21 宜蘭縣 11.3 3 

基隆市 13.0 4 花蓮縣 6.8 1 

新竹市 19.7 12 臺東縣 8.6 2 

新竹縣 17.2 8 澎湖縣 14.0 5 

苗栗縣 20.7 13 金門縣 23.7 18 

彰化縣 22.3 15 連江縣 20.7 14 

資料來源：環保署空品監測網 (單位：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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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國目標各縣市紅色警戒改善率比較 

經統計 107 年全國細懸浮微粒達紅色警戒(指測站日均值≧

54 微克/立方米)達 310 次，低於 104 年的 997 次；其中 107 年高

雄以 137 次，台南 36 次、雲林 27 次、屏東 18 次分居第 2、3 及

第 4 名。臺中市 107 年細懸浮微粒處於紅色警戒為 4 次，低於

104 年的 72 次，改善率高達 95%。(以臺中為例，轄內環保署設

有 5 個空品測站，107 年有效站日數為 1,803 日數，其中紅色警

戒為 4 站日數，比例為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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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前空污問題改善策略及成效 

(一) 固定源管制策略 

1、監督台中電廠降載 

本市在 104 年 11 月 8 日成功協調台中電廠首次配合空品不良

執行環保降載，並率先協調經濟部訂定國營事業於空污事件之降載

機制。106 年 6 月公告之空品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環保署亦參

採本市作法，要求電力業於空品達嚴重惡化等級時執行降載。台中

電廠自 104 年至 107 年配合降載 427 次，減少發電 35 億 4,502 萬

7,000 度，細懸浮微粒累計減排 107.4 公噸。 

2、落實生煤自治條例 

為管制台中電廠污染排放，105 年率全國之先公告管制生煤自

治條例，臺中電廠應混合調配生煤至符合每公斤熱值 6,000 千卡以

上、含硫份 0.5%以下及灰份 8%以下，始得作為燃料使用，並應自

公布日起 4 年內減少生煤使用量 40%（僅適用台電公司，其他使

用生煤、燃燒生煤或生煤堆置業者不適用），環保局已制定生煤品

質抽測流程，並自 105 年 8 月起每月查驗臺中電廠生煤品質。 

3、擴大補助汰換燃油、燃煤鍋爐 

為鼓勵業者汰換燃油鍋爐，補助誘因與管制措施併行，巿府於

104 年 9 月全國首創訂定「臺中市政府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

氣補助要點」，並於 106 年 1 月修訂補助要點，將補助金額上限 30

萬元提高到 50 萬元。統計至 107 年總申請家數計有 157 家，其中

已有 118 家完成改善，估計細懸浮微粒可削減 13.3 公噸、硫氧化

物削減 222.7 公噸、氮氧化物削減 120.9 公噸；此項政策獲中央與

國內專家學者肯定，並引領經濟部與環保署編列經費補助全國鍋爐。 

(二) 移動源管制策略 

1、加碼二行程機車汰換補助金額 

臺中市二行程機車 9 萬 3,894 輛佔總數 6%，然因二行程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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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排放約為四行程的 5 倍，為鼓勵民眾淘汰高齡車輛，107 年

度中央及地方補助款約 2.2 億，已淘汰 3 萬 2,899 輛二行程機車，

可削減懸浮微粒 16.7 公噸/年、細懸浮微粒 13.5 公噸/年、氮氧化物

7.1 公噸/年、非甲烷碳氫化合物 178.6 公噸/年，相當於種植 53 萬

棵樹或設置 4 座臺中都會公園。市府本身也率先帶頭示範，截至

108 年 2 月 15 日全數汰除 125 輛公務二行程機車，未來除特殊需

求或勤務外，新購置之機車選用電動機車，降低移動污染源排放。 

2、補助管制併行督促高污染車輛改善 

環保局針對本市柴油車行駛密集區域加強稽查作業，同時積極

推動高污染柴油車淘汰，改善空氣品質。107 年共執行 666 次攔檢

作業，其中不合格車輛數計 144 輛次，不合格率達 17.8%，依法裁

處要求改善。並於 106、107 年主動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5 億 8,000

萬元，受理淘汰補助申請，平均每輛補助 20 萬元，近 3 年大型柴

油車淘汰數逐年增加，107 年計淘汰 2,050 輛大型柴油車，全國排

名第二，推估 PM2.5削減量每年可達 60.6 公噸，成效顯著。 

3、低污染車輛友善環境 

打造友善電動車使用環境公私部門並進，依據「臺中市發展低

碳城市自治條例」除交通局持續於公有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電站

外，環保局亦訂定「電動車輛充電站設置補助計畫」，補助民間公

司行號、公寓大廈設置充電站，107 年電動汽車及電動二輪車充電

站分別達 405 及 481 站，而電動公車數量自 104 年 23 輛增加至 107

年 145 輛，可削減 PM2.5達 2.9 公噸/年、碳排放量 8,295 公噸/年。 

(三) 逸散源管制策略 

1、公共工程防制效率加嚴管制 

由公共工程帶頭加嚴管制，第一級工地營建裸露地及車行路徑

防制，防制面積由 80%提升至 85%；第二級工地防制面積由 50%

提升至 80%；另輔導大型施工機具加裝濾煙器，並要求納入公共工

程契約相關條文及工地注意事項內容辦理，以提升營建工地空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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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減少逸散污染源產生，使整體營建工程逸散管理辦法法規符合

率達 95%以上。 

2、環保祭祀全民響應 

尊重民間傳統習俗，環保與傳統習俗兼顧，環保局與民政局合

作推動「四少一功德」即為少焚香、少紙錢、少鞭炮、少蠟燭、以

功（米）代金；感謝寺廟與民眾的共同響應，宗教場所推行一爐一

香 107 年共計 733 家，減少達 2.4 億枝燃香。市府購置 7 輛環保禮

炮車，放置區公所供宮廟或宗教團體免費借用，多所寺廟響應購置

103 輛環保禮炮車。107 年大甲媽遶境期間監測結果，在宮廟帶頭

信眾配合下，降低傳統鞭炮的使用，細懸浮微粒最高值從 106 年

2,307 微克至 107 年減為 1,297 微克。 

3、河川公有地聯合稽查防制揚塵 

河床裸露揚塵範圍廣大，然在河川高灘區較不受自然性洪水暴

雨影響，而低灘地則有西瓜栽培產業，因此建立許可耕地管理措施，

以降低人為因素造成揚塵之影響；本市於每年 9 月至隔年 3 月東

北季風盛行期間，會同第三河川局辦理聯合稽查，並由第三河川局

每年實施聯合稽查前，辦理種植戶應配合措施宣導說明會議，近 5

年皆未發生大規模河川揚塵。 

4、空品淨化區活化利用 

107 年於清水區大楊國小及南屯區鎮平國小學童於海風里環

保公園及潮洋環保公園辦理環教教案活動，讓學童體會空品淨化區

及學習大自然知識，後續也將教案相關文件上傳環保局網頁供各學

校下載使用，活動過程更拍攝剪輯製作成短片可供教學使用。結合

周邊 ibike 租賃站及電動巴士等路線，納入周邊景點新增 4 條自行

車輕旅路線(潮洋環保公園至公 1-3 公園、軍功公園至軍功國小、

景美公園至三甲公園、塗城空品淨化區至草湖溪自行車道)，推廣

民眾使用及瞭解空品淨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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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重點工作 

(一) 空品改善行政作為提升 

原跨局處的空污減量小組，後續辦理組織調整，將提升層級納入研

考會管考、併於市政會議定期舉行檢討會議，讓各局處有更積極作為。

另考量空氣污染物會跨縣市互相影響，未來將中部四縣市治理平台再納

入新竹縣、雲林縣及嘉義市，加強聯繫並爭取中央更多的資源分配與關

心，整體改善中部空氣品質。 

在盧市長上任後，亦指示環保局針對港區加強管制，也組成跨科室

專案稽查小組，稽查對象涵蓋港區各大型污染源，並同時配置 2 部空品

監測車於港區執行 24 小時監控空氣品質作業，監控異常時立即前往港

區稽查。 

(二) 檢討中火的機組運作情形 

中火十部機組設置容量為全國最大的發電廠，係最大天然氣電廠

(大潭電廠)的 1.3 倍，核一廠的 4.5 倍，更是三座核電廠總和的 1.12 倍，

因燃料為污染最大的生煤，對空氣品質、環境、國人的健康影響嚴重。

近二年通霄、大林、林口陸續有燃氣複循環機組與超超臨界燃煤機組加

入運轉發電，扣除機組除役電力缺口後，台電 108 年裝置容量仍然增加

230.7 萬瓩，足以取代台中電廠將近一半的發電量。 

另查台電公司預訂於 108 年耗費近 20 億元針對 4 號機進行空污防

制設備更新，因此市府優先要求最老舊、且尚未加裝空污防制設備的 4

號機組停止執行更新工程，並要求規劃機組提前除役事宜，以節省公帑

並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 

(三) 落實減煤政策 

先進國家已陸續減少生煤發電的比例，臺中市配合生煤自治條例期

程及許可證展延時機，將於許可證中減煤 4 成，以落實減煤政策;以往

台中電廠在空污季期間，以降載作為因應措施，但在 107 年底開始，以

增加實際停機方式，減少燃煤發電，12 月份約有 2 至 3 部機組停機，

108 年 1 月初甚至有 5 部機組同時停機不操作，是台中電廠 10 部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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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以來從未有的停機規模，透過電力調度，全國亦未發生限電情形，

因此，透過適度的電力調度，以增加停止燃煤機組操作應屬可行。 

(四) 大型固定污染源實施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以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 4 項空氣污

染物總排放量進行統計，前 50 大對象之排放總量占固定源總量 89%，

依先大後小原則，列為優先管制對象。預估採行 BACT 後，對於粒狀污

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之削減量預估可達三成五以

上，減量效果相當可觀，對 PM2.5與 O3改善有正向助益。 

(五) 加強重大污染源的深度稽查 

針對大型污染源、排放量較大及民眾屢次陳情等重大污染源，環保

局已突破傳統空污查核模式，於查核前至各環保申報系統(空氣、水、

廢棄物及毒化物)進行橫向勾稽，掌握廠內問題核心有效稽查，以督促

業者依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及相關空污法規操作。 

未來將持續推動各項管制作為及執行重大污染源稽巡查、檢測作業，

加強監督各污染源操作狀況，先公後私，由大至小進行深度稽查，倘查

獲違反環保相關法規，將依法告發處分，決不寬貸。 

(六) 善用科學儀器進行違法案件稽查 

空氣污染物多為無色、難以判斷污染來源，未來會針對民眾陳情熱

區，優先導入相關稽查能量及儀器進行蒐證，可縮短稽查人員判斷時間，

以迅速入廠稽查或安排檢測，查獲空污來源。環保局已陸續購置空品監

測車、紅外線熱顯像儀、紅外線氣體顯像儀及空拍機(UAV)等科學儀器

輔助稽查蒐證，讓違法排放無所遁形且有效提升稽查效率。 

(七) 加碼燃油機車汰換補助 

臺中市機車總數高達 170 萬輛，四行程機車佔比達 9 成以上，而適

用一、二期標準之高車齡老舊機車(86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廠，車齡約 21

年)亦高達 20 萬餘輛。108 年除既有加碼補助項目，新增淘汰二行程機

車換購六期機車及淘汰老舊四行程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或六期機車，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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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 1 萬 4,000 輛電動機車及 1 萬輛最新排放標準機車(一部老車換

一輛低污染車輛)，可減少民眾日常周遭空氣污染。 

(八) 完善大眾運輸路網，建構綠色低碳交通 

移動污染源之減量仍應從源頭著手，轉移私人運具改使用大眾運輸

為主。為此，市府推廣綠色大眾運輸政策，持續加強大眾運輸路網之佈

建，透過包括 iBike 公共自行車、電動巴士、公車搭乘優惠、大眾捷運

系統、鐵道運輸建設等政策，藉以減少私人交通工具使用、降低移動污

染源排放，並達到綠色低碳運輸之目標。 

(九) 電動車輛便民優惠暨使用環境再提升 

自 108 年 3 月起電動汽機車車牌上註記有「電動車」字樣，於本市

公有收費停車場或停車格皆免收停車費，取代過往車主需持行車執照申

請免費停車證，優惠措施更便民；另除持續補助民眾換購電動二輪車及

廣設充電站，為鼓勵低污通勤、通學，市府也將邀集電動車輛及充電設

備相關業者，共同媒合推廣設置充(換)電站，以使電動車輛使用環境更

加完善。 

(十) 「先公後私」加速公務老舊車汰換 推動企業環保車隊 

1、公務單位以身作則，全面使用符合排放標準柴油車輛，市府相關

採購案採用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契約範本內容，要求廠商使用符

合排放標準之柴油車輛執行履約。推動市府各部門逐年編列預算

汰換已屆使用年限柴油車輛，汰換使用中 1、2 期大型柴油公務

車，改善柴油車黑煙排放問題。 

2、擴大推動環保車隊，輔導業者維護車況減少排污，邀請企業共同

參與改善本市空氣品質，輔導企業響應政府政策，優先使用 4、5

期車輛進行貨物運輸，並透過納入承攬契約或以出入口管制方式，

要求進出車輛應符合排放標準，從源頭減少高污染車輛使用，共

同改善本市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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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公共工程及區域開發營建工地加強管制 

另針對區域開發工程污染管制作業，除核對營建空污費申報內容外，

對污染熱區提升稽、巡查頻率，並透過空拍作業掌握施工現況，若發現

未依規定設置污染防制措施或有污染行為等，即依相關規定予以告發處

分。並將微型感測器及 CCTV(即時監控系統)，導入應用至公共工程及

區域開發工地辦理示範運行，藉由即時感測周邊空氣品質趨勢及監控營

建工地施工情形，以加強提升營建工程污染管制，預防污染產生進而提

升管理辦法符合率，後續將依示範運行結果評估推廣至全市。 

(十二) 廣設空氣感知器 

臺中市有 16 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也有 511 個環保署設立的空氣感

知器，考量到空氣品質測站設置於三、四層樓高度且以小時平均的概念

顯示，因此，本年度臺中市再向環保署爭取設置 350 個空氣感知器。 

空氣感知器於裝設前均做過校正，且有廠商巡檢維護，可以減少及

改善市面上所販售的簡易型空氣盒子所產生維護不足的缺點，未來將優

先布建於工廠或人口密集區，以提升空間解析效果。後續將這些所設置

的空氣感知器，透過網路方式將監測資訊即時的發布，除了作為稽查的

輔助工具外，也可作為民眾自我防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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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空品改善非一朝一夕，盧市長上任後更提出以「先公後私、先大後

小」原則推動各項空污整治措施，包括檢討中火的機組運作情形，針對

中火四號機組老舊問題，要求台電除役，減輕燃煤機組對空品的影響，

後續市府將持續與中央加速協商相關細節，並落實減煤政策，強力要求

減煤 4 成；成立港區專案稽查小組，即時監控發現異常時立即前往稽

查。除固定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管制外，今年再加碼新增二行程機車及

21 年以上的四行程機車，汰換為六期最新排放標準的四行程機車補助，

減少老舊機車造成空氣污染負荷。 

另外，為有效提醒民眾防範空品不良的危害，市府也檢討預警機制，

提早於空污前一天就發布相關資訊，希望藉此讓民眾採取適當的措施，

提早做好自我防護。未來市府將持續落實各項空污防制措施，一步一腳

印逐步踏實改善空品，讓臺中市民呼吸更好的空氣。  



 

 

 

 

 

 

 

 

 

 

 

 

 

 

 

 

 

 

 

 

 

 

 

 

 

 

 

 

 

 

 

 

 

 

 

 

 

 



 

 

 

 

 

 

 

 

 

 

 

 

 

 

 

 

 

貳、環保垃圾處理漲價解

決策略 
 

 

 

 

 

 

 

 

 

 

 

 

 

 

 



 

 

 

 

 

 

 

 

 

 

 

 



 

17 

一、背景說明 

本市近年人口成長、產業開發、工商活動頻繁，致垃圾量逐年成長，

在焚化爐處理量能有限之下，垃圾處理壓力亦同步增加，故推動源頭垃

圾減量、資源回收，開拓多元垃圾去化管道，是本市廢棄物處理重要工

作。 

(一) 本市廢棄物處理概況及推估 

(二) 清運方式 

    本市家戶垃圾清運方式分為兩類，由執行機關清潔隊清運或由家

戶委託民營清除機構清運。 

(三) 民營清除機構收費方式 

清運之收費方式為「清理費用」=「清運費用」+「代處理費用」，

然「清運費用」之計價標準係「民營清除機構考量清運距離、清運重量、

清運頻率、垃圾分類狀況、清運地點：如子車放置於地下室，增加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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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執行之困難度(垃圾車無法進入，需人力將子車推至平面道路)及其

他：如垃圾子車清潔、消毒及環境衛生維護等提升服務品質之工作事項。」

故清運費用波動亦涉及民營清除機構各項成本、物價指數波動、勞工薪

資調漲等內、外部因素，然而民營清除機構清運家戶之「代處理費用」

均無調整，仍維持 2,250 元/公噸。故民營清除機構調整家戶之「清理

費用」係為「清運費用」之調漲。 

本市焚化廠（文山、烏日、后里）家戶垃圾「代處理費用」仍維持

104 年的收費標準不予調整。現行文山焚化廠家戶垃圾「代處理費用」

為 2,000 元/公噸。另烏日廠及后里廠（BOT 廠）依契約規定係由民營

處理機構自收，家戶垃圾現行「代處理費用」經本局協調後維持為 2,250

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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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焚化廠營運概況 

本市擁有三座焚化廠，各廠之營運狀況如表 1，摘要說明如下: 

(一)  焚化廠之興建營運 

文山廠位於本市南屯區，建廠面積 4.4 公頃，建設經費約新臺幣

(下同)33.9億元，由環保署出資興建後於 84年移交本市營運，為公有

公營廠，目前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公司操作。 

后里廠位於本市后里區，建廠面積 3.2公頃，建設經費約 32.2億

元，由環保署出資興建後於 89 年移交本市營運，為公有民營廠，目前

委託信鼎技術服務(股)公司操作。 

烏日廠位於本市烏日區，建廠面積 4.3公頃，建設經費約 45億元，

由 BOT廠商興建，自 93年起營運並於營運 20年後將產權移轉本市，為

民有民營廠，目前由倫鼎(股)公司操作。 

(二)  焚化廠之廢棄物收受 

文山廠依契約規定，操作廠商無自收廢棄物量，進廠之廢棄物全由

本市交付；后里廠依契約規定，操作廠商自收廢棄物量為 7萬 7,565公

噸/年(每日 213 公噸)，近 3年來后里廠操作廠商未收受外縣市事業廢

棄物；烏日廠為民有民營廠，依契約及招標文件規定，環保局可交付廢

棄物量為每日 600公噸，操作廠商自收廢棄物量為每日 300公噸，操作

廠商自收之廢棄物依據環保署之解釋，主管機關不得限制跨區營運，因

此，目前烏日廠操作廠商仍依相關規定約 15%收受部分外縣市之廢棄物。 

表 1 本市三座焚化廠基本資料 

項目 文山廠 后里廠 烏日 BOT廠 

廠區面積 4.4公頃 3.2公頃 4.3公頃 

興建方式 環保署興建 環保署興建 BOT廠商興建 

施工期程 81.01.01~84.05.01 85.12.26~89.04.13 90.05.01~93.07.29 

建設經費(億

元) 
33.9 32.2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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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文山廠 后里廠 烏日 BOT廠 

設計處理量 

(公噸/日) 
900 900 900 

設計熱值

(kcal/kg) 
1,500 2,300 2,300 

空污防制設備 

半乾式洗煙塔+活性

碳噴注系統+袋式集

塵器 

選擇性非觸媒還原

法+半乾式洗煙塔+

活性碳噴注系統+袋

式集塵器 

選擇性非觸媒還原

法+半乾式洗煙塔+

活性碳噴注系統+

袋式集塵器 

營運方式 
公有公營 

廢棄物皆由本市交付  

公有民營 

廠商自收廢棄物量

每年 7萬 7,565公

噸(213公噸/日) 

民有民營(BOT) 

廠商自收廢棄物量

每日 300公噸 

操作單位 
達和環保服務(股)公

司 

信鼎技術服務(股)

公司 

倫鼎(股)公司 

 

委託操作時間 

92.10.07~107.10.06 

107.10.07~110.10.06 

(共計 18年) 

90.08.15~110.08.14

(共計 20年) 

93.09.06~113.09.05

(共計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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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里及烏日廠事業廢棄物調漲價格理由 

文山廠為公辦公營廠，事業廢棄物價格並未調漲，烏日廠(倫鼎公

司)及后里廠(信鼎公司)依契約規定及市場機制調整事業廢棄物價格，

相關說明如下： 

(一) 后里及烏日焚化廠自收事業廢棄物之收費依據 

后里廠及烏日廠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分別依民國 90年及 89年契

約規定由操作廠商自訂收費標準，自負盈虧，為自由市場機制。 

(二) 后里及烏日焚化廠操作廠商說明事業廢棄物處理費調漲

原因 

事業廢棄物處理為自由競爭市場，事業單位、清除業者及處理廠等

單位均可依其經濟需求，自由委託或收受處理廢棄物；故前台中縣政府

於后里及烏日廠操作營運招標時，於相關招標文件及契約明訂(后里資

源回收廠委託操作管理服務契約書第三部第四章價格投標書第 4.4 節

報價注意事項第 2 點；烏日 BOT 垃圾資源回收廠興建及營運工作第四

之一冊 1.契約本文第二章興建營運權之 2.1.1 節興建營運權之範圍第

2點)，事業廢棄物收受由得標廠商依市場行情，自訂價格並自負盈虧。 

后里及烏日廠自營運以來，每年均執行 2次歲修，以確保設備順利

運轉，但兩座焚化廠已運作逾 15 年，設備逐漸老舊，設備汰換及維修

費用逐年上升(如爐管更換數量與頻率、蒸汽渦輪發電機維修項目及加

強空氣污染防制增設廢氣防制設備等)致維護成本增加；此外，污染防

制相關化藥成本因市場物價波動而調漲(如消石灰 108 年漲幅約 30%，

另柴油、氨水等漲幅則為 18%到 24%不等)，另廢棄物焚化後會產生飛灰

穩定化物及底渣，飛灰穩定化物處理費用於焚化廠營運之初約為 2,000

元/噸，107年調漲為 6,090元/噸，108年更調漲為 16,800元/噸(調高

10,710 元/噸)，漲幅約 180%，而底渣處理費則調漲約 20%。為反映廢

棄物處理成本增加，國內焚化廠紛紛從 107 年逐步開始調漲廢棄物處

理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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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相關操作維護增加，后里及烏日廠商調整自收廢棄物進廠處理

價格，以反映成本，但為配合市府政策，及考量不影響家庭負擔下，對

於公寓大廈產出的家戶垃圾不予調整，維持每噸收費 2,250元，其餘一

般事業廢棄物，自 108年度起，每噸收費由 2,650元調整為 3,200元。

另焚化廠興建時，處理量即已限定，且以處理一般廢棄物為原則，針對

高熱值的一般事業廢棄物，焚化廠僅能少量協助，避免壓縮家戶垃圾的

處理，為鼓勵事業單位從產源回收減量，高熱值的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費

訂定差別費率，例如廢塑膠混合物每噸收費 5,500元；廢橡膠混合物每

噸收費 7,500元等，立意在於強制產源及清除業者善盡環保責任，將可

回收的資源確實做好資源分類回收工作，以達廢棄物減量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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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里及烏日焚化廠與其他縣市焚化廠ㄧ般事

業廢棄物價格比較 

(一) 各縣市焚化廠ㄧ般事業廢棄物收費 

經調查全省 24 座焚化廠中，除嘉義市廠及高雄中區廠未開放ㄧ般

事業廢棄進廠外，其他 22 座焚化廠皆開放收受ㄧ般事業廢棄物。國內

各焚化廠為反映操作維護成本:107 年桃園廠調漲ㄧ般事廢處理費至每

噸約 3,900元；八里廠、苗栗廠、岡山廠、仁武廠至每噸 3,200元；其

他國內焚化廠也於 108 年調漲廢棄物處理費 18%-20%(例如鹿草廠、永

康廠、利澤廠、基隆廠)。與全國各焚化廠收費相較，顯示烏日及后里

廠之價格調整尚在合理範圍內(詳表 2)。 

(二) 高熱值廢棄物之差別收費 

對焚化爐影響較大的高熱值廢棄物(例如廢塑膠、廢橡膠、廢布等)，

國內焚化廠之收費約於 4,500 元至 8,000 元之間；本市烏日廠及后里

廠高熱值廢棄物約佔廠商自收廢棄物量的 3%(后里廠)~10%(烏日廠)，

亦比照國內焚化廠訂差異收費標準，調整幅度較大(漲幅約 25%-57%)，

以鼓勵事業單位加強產源減量。 

表 2 各焚化廠廠商自收廢棄物進廠收費調整比較表 

廠別 

一般事廢 高熱值廢棄物 

備註 107 年收費 

(元/噸) 

108 年收費 

(元/噸) 

108 年收費 

(元/噸) 

利澤廠 2,700 3,000~3,200 
5,000 或 

依廢棄物性質另訂 

一般事廢需專車清運進廠，否則

整車以高熱值計價 

基隆廠 2,700 3,200 5,500-7,500 
配合貯坑料位及操作狀況調整高

熱值廢棄物進廠量及方式 

八里廠 3,200-3,500 3,200-3,500 
4,500 或 

依廢棄物性質另訂 

一般事廢需專車清運進廠，否則

整車以高熱值計價 

新店廠 2,600-3,200 3,000-3,200 - 只收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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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別 

一般事廢 高熱值廢棄物 

備註 107 年收費 

(元/噸) 

108 年收費 

(元/噸) 

108 年收費 

(元/噸) 

樹林廠 2,800-3,200 
  2,800-3,200  

(標案明年底到期) 

4,500 或 

依廢棄物性質另訂 

只收生活垃圾(暫不開放高熱值廢

棄物);標案到期調價 

桃園廠 3,900 4,100 
5,500 或 

依廢棄物性質另訂 
停收廢橡膠 

苗栗廠 3,200 3,200 另訂再公告 限制高熱值廢棄物進廠 

后里廠 2,650 3,200 
5,500-7,500 

配合貯坑料位及操作狀況調整高

熱值廢棄物進廠量及方式 烏日廠 2,650 3,200 

鹿草廠 2,700 3,200 
5,000 或 

依廢棄物性質另訂 

一般事廢需專車清運進廠，否則

整車以高熱值計價 

永康廠 2,700 3,200 
5,000 或 

依廢棄物性質另訂 

一般事廢需專車清運進廠，否則

整車以高熱值計價 

岡山廠 3,200 3,200 - 
配合貯坑料位及操作狀況調整高

熱值廢棄物進廠量及方式 

仁武廠 3,200 3,200 5,000~8,000 
配合貯坑料位及操作狀況調整高

熱值廢棄物進廠量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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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局對調漲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與一般廢棄物之因應策略 

(一) 落實自由市場機制管理 

本市烏日及后里廠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依契約規定由操作廠商

自訂定收費標準，自負盈虧，而文山廠進廠廢棄物為本局自行管理，

且以收受市民一般生活垃圾為主，不調漲處理費用。同時經積極協調

結果烏日廠及后里廠之操作廠商對於家戶產生的生活垃圾仍維持

104年的收費標準不予調整(108 年事廢漲價時亦未跟隨調漲)，以避

免增加市民負擔。 

(二) 建置多元垃圾去化管道 

本局業已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爭取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廚餘

生質能源廠興設工作」並經該署同意在案，期藉由本市外埔綠能生態

園區啟用後(自 108-109 年之年處理量為 25,000 公噸稻稈或農業剩

餘資材及生廚餘於 108-109 年之年處理量為 30,000 公噸、110-131

年之年處理量為 50,000 公噸稻稈或農業剩餘資材及生廚餘 110-131

年之年處理量為 54,000公噸)，能有效解決本市空污、農林廢棄資材

及生廚餘去化問題。 

為提升本市資源回收率，已完成以促參方式建置文山聯合資源回

收分類廠，預計 108 年動工興建將可用資源進行回收再利用，經由

先進的設備技術提升回收效能，進而減少垃圾焚化處理量。 

(三) 強化溝通協調共創三贏 

本局亦積極與民營清除機構溝通協調，並共同簽署「拒絕垃圾清

理不合理漲價之宣言」及建議公會成員應秉持公開透明及平等互惠原

則於契約內容增加載明「協商程序、救濟管道、申訴專線及收費區間」

等種種行政措施，並已要求民營清除機構不可有不合理隨意漲價之行

為，如有民營清除機構聯合壟斷及集體哄抬費用之情形，本局將移請

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消保官調查，或協助轉介其他業者，或強制削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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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量，遏止借機哄抬價格之行為，強化政府對於家戶垃圾清理費用調

整之管理與善用法律工具之措施，期維護消費者權益(家戶)，並希經

協調程序達到家戶、民營清除機構、政府三贏之目標。 



 

 

 

 

 

 

 

 

 

 

 

 

 

 

 

 

 

參、登革熱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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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於去(107)年 8 月 19 日發生首例本土登革熱確定個案，至 12

月 31日止確診本土病例共 113例，為歷年來最多例，其病例分佈 13行

政區(60 個里)，社區監測至 12 月 26 日疫情解除，四大病例群聚點包

括大里區開心農場、太平區頭汴坑果園、咬人狗坑步道及北屯區民政里

竹筍園等。 

隨著氣候暖化，病媒蚊活躍期逐漸延長，疫情流行期增長，間隔期

縮短，加上東南亞疫情益發嚴峻，境外移入風險增加，民眾風險意識未

提升、積水容器巡查及清除之主動性不足等因素，致本市登革熱防治工

作面臨多重考驗。因為登革熱是一種環境病、社區病，只要環境中存在

適當的孳生源，就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整體疫情防治工作，需透過

召開跨局處及區級應變會議研議及協商，整合衛生、環保、民政、教育、

地政、建管等防疫共識，有效清除病媒蚊孳生源，爰 108年登革熱防治

策略應為阻絕境外、社區防疫、醫療整合及防疫教育 4大重點。 

一、 疫情現況分析 

(一) 107年疫情狀況 

去(107)年全國登革熱確診病例數為 533例，境外移入 350例，

本土 183例，而本市登革熱確診病例數為 152例，境外移入 39例，

本土病例 113 例，為全國最多也是歷年來最嚴重，主要分布區域於

大里區 42例及太平區 36例，另外分別為北屯區 13例、東區 10例、

南區 8 例、西屯區 7 例、北區 6 例，霧峰區、南屯區及大雅區各 4

例，豐原區、潭子區及梧棲區各 3例，烏日區及后里區各 2例，龍

井區、清水區、神岡區、西區及大甲區各 1例。 

(二) 目前疫情現況 

本市今(108)年截至 2 月 25 日止，登革熱病例數為 11 例，皆

為境外移入個案，分布區域包括西屯區、清水區及大雅區各 2例，

豐原區、潭子區、新社區、龍井區及霧峰區各 1例，個案多屬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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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來臺之外籍勞工及具東南亞地區旅遊史之民眾，與同期相比，至

2 月份為止病例數為近 6 年來最多，主因於氣候暖化，加上國人至

東南亞登革熱疫區旅遊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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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市登革熱防治架構 

為強化登革熱防治成效，成立本府登革熱防治中心，並責成各區成

立區級防治中心，組織架構如下圖。 

(一) 臺中市登革熱防治中心開設時機，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當年度本市本土確診病例之居住地分佈達到三個行政區以上，

且各區本土確診病例累計有 5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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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當年度本市本土確診病例之居住地分佈達到四個行政區以

上，且各區本土確診病例累計有 2例以上。 

【符合 1.或 2.之條件：本土確診病例彼此間的居住地/活動地

不超過 400公尺範圍，且發病日間隔需小於或等於 14天】 

 (二) 區級防治中心開設時機： 

當年度第一例本土登革熱病例確診(或快篩陽性)後，由衛

生局通知區公所，應於接獲通知隔日內主動召開區級應變會議，

並於當日成立區級防治中心。 

三、 本市防治策略 

為有效防治本土登革熱疫情發生，本市 4 大防治策略分別為阻絕

境外、社區防疫、醫療整合及防疫教育 4大重點，說明如下: 

 

(一) 阻絕境外 

1、 強化病例監測 

運用國際機場入境旅客篩檢及傳染病通報系統機制，於

旅客入境時發燒立即採血快篩，一旦快篩陽性啟動後續登革

熱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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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民眾及醫事人員通報 

(1) 鼓勵回國入境之民眾有發燒症狀，立即主動通知醫療單位，

及早發現疫情。 

(2) 鼓勵醫事人員能儘早發現疑似登革熱症狀個案，並完成通報

衛生單位，達到早期發現，阻絕境外登革熱移入之風險。 

3、 加強教育宣導 

(1) 針對學校校護、旅行社、仲介公司、外籍勞工雇主辦理教育

訓練，宣導認識登革熱及預防方法，並提供宣導單張海報。 

(2) 請各學校如校護發現發燒人數有上升趨勢，通報衛生局，請

該區衛生所進行介入瞭解。 

(3) 請旅行社提醒旅遊民眾，回國後 2週內，如有身體不適，應

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 

(4) 請雇主針對東南亞入境外勞應觀察健康情形至少 2週，如有

疑似症狀，雇主應主動協助就醫。 

(二) 社區防疫 

1、 蚊媒監測及孳生源清除 

(1) 流行期間(6月至 11月)每月至少針對各區 20%「村里數」進

行病媒蚊密度調查，非流行期(12月至隔年 5月)每月至少針

對各區 10%「村里數」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如發現布氏指

數 2級以上之村里，函請區公所和環保局完成孶清和環境消

毒。 

(2) 透過本府相關局處權管，針對轄內高風險地區列冊管理，如

市場、公園、建築工地、菜(果)園/農場等，且定期落實環境

衛生自主檢查。 

(3) 針對各不同類型列管點，組成市府團隊每月 1 次聯合稽查，

抽查結果病媒蚊密度調查布氏指數 2級以上或高風險地區環

境抽查不合格者，通知權管單位處理，並請環保局協助孳生

源清除，經限期未改善者，依傳染病防治法或環保法令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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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動員 

透過跨局處會議，請區公所及環保局，結合社區量能，組

織民眾，針對環境髒亂點或重大陽性點，進行環境改善，並定

期巡查髒亂點。 

3、 公告防疫措施 

本土登革熱之所以發生，環境髒亂成為孳生源應是主因，

市府將公布防疫措施（含平時環境維護、疫情時應配合市府防

疫工作及相關罰則），及早因應並處置。 

4、 防疫演練 

強化各區級、府級及各局處應變機制，於非流行期及流

行期模擬演練開設登革熱防治中心。 

5、 防治作為 

於接獲疑似病例通報後 24小時內完成疫情調查，並於通

報後 48小時完成病媒蚊密度調查，如確診陽性個案立即轉知

本市環保局進行個案居住地及工作地環境消毒與孳生源清除

工作，並儘速於 48小時內完成化學防治工作。 

(三) 醫療整合 

辦理醫事人員教育訓練，增加登革熱症狀敏感性，並於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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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流行季前完成醫療院所訪查，建立彼此良好溝通管道，並鼓勵

至少 200家基層醫療院所加入免費 NS1快篩試劑合約醫療院所，

達到快速篩檢、即時通報、即時防疫，以降低登革熱於社區擴散

風險。 

加強宣導醫療院所及衛生所在通報登革熱同時，應確認個案

之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聚情形，輔導協助基層醫療院所

合理轉院，以落實分流制度，在病人人數不多時，儘量收治登革

熱病人住院，來防堵病毒的傳播，達疫情控制、病人分流及妥善

利用醫療資源之效。 

(四) 防疫教育 

針對旅行公會、導遊業者辦理教育訓練，即將至東南亞旅遊

民眾出國前落實居家檢查「巡、倒、清、刷」，旅遊中穿著淺色長

袖衣褲並正確使用含 DEET(敵避)成分之防蚊液達自我防護，建立

自登革熱流行地區返台 14 天內執行自主健康管理，有發燒或出

疹等登革熱症狀儘速就醫觀念。 

利用單張、海報、垃圾車廣播及電視各類宣導方式，舉辦實

地宣導講座建立里民基本防治觀念，提高民眾自我保護及防治意

識，並舉辦教育訓練及社區實務訓練，培育種子防疫員，以里長

為主導，針對好發陽性髒亂點巡查列管建立防疫地圖，並偕同種

子防疫員、社區志工等凝聚社區力量，將正確的登革熱防治觀念

藉由社區的互助及推展，深植於民眾日常生活習慣之中。 

經由辦理校園容器減量及校園防疫小尖兵活動，達成防疫觀

念向下扎根，亦能藉由學生將登革熱知能帶入家庭落實推動全民

共同管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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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登革熱是一種環境病、社區病，只要環境中存在適當的孳生源，就

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即使只是一個被任意丟棄的空杯、空罐、空盒、

廢保麗龍箱或廢輪胎，或其他非廢棄物，如樹洞、民眾堆置於戶外會積

水的物品，都可能是孳生源，更遑論目前仍有為數不少的空地、空屋或

廢棄的工廠等建物，更是病媒蚊孳生的溫床。 

登革熱的威脅不容忽視，政府相關防治作為，有賴全體民眾極力配

合及精確落實，才能使整個防治網，獲得最佳的成效。澈底落實孳生源

清除為防治登革熱的不二法門。沒有孳生源就沒有病媒蚊，沒有病媒蚊

就沒有登革熱！基於本市 107 年本土登革熱疫情嚴峻，為了全力防堵

疫情再發生，民眾及社區必須全力動員，落實孳生源清除的工作。 

本市已訂定「臺中市各級登革熱防治中心開設作業」，將登革熱防

治中心運作模式分為一級與二級開設，並律定分組任務、開設時機及開

設頻率等，透過分級指揮於疫情時即時啟動防治措施。 

市府的防治工作持續整合衛生、環保、民政、教育、地政、建管等

不可或缺的防疫夥伴，並透過「阻絕境外」、「社區防疫」、「醫療整合」

及「防疫教育」四大策略，共同創造健康城市、美麗家園，根除病媒蚊

孳生源、阻斷登革熱本土流行。 

 

 

 


